
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规定，本着谨慎的原则，基于独

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《公司 2021 年度内部

控制评价报告》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律

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并能得到有效执行；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、

真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，没有虚假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。我们同意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马莉黛                     许柳雄                  王  昭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温晓东                 

 

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日期：2022年 3 月 30日 

 


